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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见右边

（2019）浙01民再60号
谭兴锋：再审申请人杭州萧山恒发建筑工程装

潢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天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被
申请人谭兴锋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再审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无人应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再审开庭传
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本案定于送达公告期满第4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号法庭开庭。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裁判。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浙0102民初460号

廖金平、朱靓：本院受理原告程宁与廖金平、朱靓追
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
议庭组成通知书、廉政监督卡、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20年6月18日

上午9时30分在上城区人民法院基金小镇人民法庭第一
号法庭（上城区白云路26号）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7601号

骆海燕：本院受理汪艳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9）浙0106民初7601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811号

浙江天堂市政景观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上
海奇特园林景观营造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106民初811号民
事判决书。浙江天堂市政景观工程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归还上海奇特园林景观营造有限公司欠款

本金233173.74元、利息536332元，合计769505.74元；并
支付从2016年7月1日起按本金233173.74元为基数，按
年利率24%计算的其他利息。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1417号

冯煜飞：本院受理原告龚正田诉被告浙江保利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三人冯煜飞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191
民初1417号民事判决书及相应的缴费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1418号

冯煜飞：本院受理原告赵志建诉被告浙江保利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三人冯煜飞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191
民初1418号民事判决书及相应的缴费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1957号
杭州元茂起重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筱林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元茂起重机械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9）浙0191民初1957号民事判决书及相
应的缴费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2780号

占学飞：本院受理原告裘坚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191民初2780号民事判决书及相应的缴费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和缴费
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1804号
何宵伟：本院受理原告鲁建航与被告何宵伟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9）浙 0191 民初 1804 号民事判决书及相应的
缴费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3747号

陈欣：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下沙支行与被告陈欣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廉政监督卡、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
知书、公民授权委托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定于2020年7月2日下午14
时40分在本院三楼六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州智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的《不良资产批量

转让协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债权），已于
2017年12月29日依法转让给杭州智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智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19年
1月28日成为本公告项下所列债权及相关权益实际所有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此将下表
所列债权及相关权益转让的事实通知与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有关的借款人、物权担保人和/或保证人、法院判决与裁定确
定的责任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及其各自的承继人（下称“义务人”）。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的出让人，杭州智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作为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各“义务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杭州智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履行相应合同约定或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全部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详细清单见附表
联系电话：
1、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0571-87163157
2、杭州智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578-3176780

2020年3月13日
附表
不良资产批量转让清单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合计

借款人

绍兴凤盛绣品有限公司

绍兴市恒旭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宏迅纺织有限公司

绍兴市三江机电有限公司

绍兴佳德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美迪欧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绍兴县宝亨纺织有限公司

绍兴赛和纺织绣品有限公司

绍兴闽狮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神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州丰华联合不锈钢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0003559、0000496、0000136

0001611

0005045、0005046、0005149

0000589、0002010、0002011、0000723、0804514、
0000727、0000735、0000737、0802577、0000742、
0000744、0000745、0003752、0003753

0006019

0700438、0700692、0700696

0006407、0006441、0006442、0006329、0006328、

0006423、0006454、0006468、0003300、0001006

0006233

0005375、0002591、0005313、0005316、0002591、
0001524、0001523、0000180、0002598

3350202012M400007800、3350202013M400000100、
3350202013M400000400、3350202013M400004900

本金

723.64

400

1499.58

4964.83

900

2200

2498.15

1800

390.82

5000

880.8

21257.82

欠息

546.14

115.17

111.35

254.69

65.14

163.59

95.78

65.26

33.36

299.31

177.96

1927.75

担保人

马竞芳、陈凤娟、绍兴市水产有限责任公司、陈凤娟

浙江叶麦食品有限公司、叶修根、张建芬、杨祥荣、孟洛仰、张国华、俞国芬

浙江宏迅纺织有限公司、绍兴百福得服装服饰有限公
司、绍兴舜华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冯立忠

绍兴华远化纤有限公司、茹金木、赵云、绍兴市三江机
电有限公司、浙江绍兴绿色蔬菜速冻有限公司

浙江美迪欧休闲用品有限公司、娄国海、张国娟、娄亚利、严四友

浙江保达机电环保包装有限公司、绍兴富华制衣厂、江西龙祥铝业有限公司、张兴龙、金凤美、绍兴富华制衣厂

绍兴县振佳针纺织有限公司、王俊、蔡亚芳、绍兴县勤
隆物业有限公司

绍兴赛和纺织绣品有限公司、黄晔锋、王小宝、绍兴县
振佳针纺织有限公司

周龙、陈燕玉、绍兴中祥实业有限公司、绍兴市祥云担保有限公司、徐文香、李慧龙

绍兴县宏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葛红敏、董月芬

浙江海力华特钢制品有限公司、湖州丰泰不锈钢管业
有限公司、沈伟彬、杨冬梅、费新良、姚兰兰

担保合同编号

0000185、0000445- 1、0000443、0000445- 1、0000185、0000445- 1

0002510、0802305、0802304、0002509

0002462、0002463、0002474、0002462、0002463、0002474、0002462、0002465、0002466、0002474

0000697- 2、0000697- 1、0000697- 2、0000697- 1、0000388- 3、0000697- 1、0000697- 2、0000697- 1、0000697- 2、0000697- 1、
0000697- 2、0804506、0000697- 1、0000697- 2、0000697- 1、0000697- 2、0000697- 1、0000697- 2、0804506、0000697- 1、
0000697- 2、0000697- 1、0000697- 2、0000697- 1、0000697- 2、0000697- 1、0000388- 3、0000697- 1、0000388- 3、0000697- 1

0006020- 1、0006020- 2、0006020

0731217、0700235、0731216、0731215、0700235、0731215、0700235、0731215

0005492、0005494、0005493、0005492、0005494、0005493、0005492、0005494、0005493、0005492、
0005494、0005493、0005492、0005494、0005493

0003395、0006274、0006453、0003395、0006274、0006453、0003395、0006274、0006453、0003395、
0006274、0006453、0003395、0006274、0006453

0001162、0001163、0001161、0006180、0000925

0000965、0005364、0000965、0005364、0000965、0005364、0000965、0005364、0000965、0005364、
0000965、0005364、0000965、0005364、0000965、0005364、0000965、0005364

3350202012AM00007803、3350202012AM00007802、3350202012AM00007800、3350202012AM00007801、3350202012AM00007803、3350202012AM00007802、
3350202012AM00007800、3350202012AM00007801、3350202012AM00007803、3350202012AM00007802、3350202012AM00007800、3350202012AM00007801、
3350202012AM00007803、3350202012AM00007802、3350202012AM00007800、3350202012AM00007801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沈卓锋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20年【3】月【9】日与沈卓锋签订的《债权转让

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
利）已依法转让给沈卓锋，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此将下表所列债权及相关权
益转让的事实通知与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有关的借款人、物权担保人和/或保证人、法院
判决、调解与裁定确定的责任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及其各自的承继人（下称“义务人”）。

沈卓锋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各义务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沈卓锋履行
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连带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调解及裁定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
1.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陈经理 0571-85278695
2. 沈卓锋 沈卓锋 13634128118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沈卓锋

2020年3月13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0】年【3】月【4】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沈卓锋的利息、罚息、违约
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
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
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序号

1

累计

主债务人名称

浙江益南纤维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浙江益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沈浙宏、孙爱文

币种

人民币

账面本金余额

4266.14

4266.14

账面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

242.21（该利息暂计算至2019年1月9日）

242.21

账面本息合计

4508.35

4508.35

附表
转让债权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浙江锦裕针织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8年1月20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5063D1029、2016063D376

本金

15,383,703.01

欠息

相应利息（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担保人

浙江省诸暨市锦裕袜业有限公司、浙江方圆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金瑜、赵金燕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方巧云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方巧云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 01ZX-

CZ2018028-3，日期为2020年1月13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本金合计15,383,703.01元及孳
息（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方巧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与方巧云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方巧云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方巧云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1-85271787
方巧云联系电话：18657520177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方巧云

2020年3月13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

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8年1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

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
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拟对景宁畲族自治县龙凤民族服
饰有限公司等 5 户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
截止 2020 年 2 月 29 日，景宁畲族自治县龙
凤民族服饰有限公司等5户债权资产包本
金余额为 20961.25 万元，利息 15607.72 万
元，本息合计36568.97万元。该户债权转让
方式为公开竞价转让处置，债务人位于浙江
丽水市、杭州市，抵押物位于浙江省丽水市，
详细信息请登陆公司网址（www.cinda.com.
cn）查阅。上述债权的交对象为法人、自然
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条件；但国家公
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
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
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
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
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
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

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
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赖方庆
联 系 电 话 ： 15658828636

0571-85778282
电子邮件：laifangqi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528

号标力大厦11-12层
对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

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

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

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

网址www.cinda.com.cn

宁波市海曙区应急管理局公告
宁波市海曙合丰针织厂：

本机关于2019年7月17日对你单位未
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案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书》（（海）应急罚〔2019〕118
号），并于 2019 年 7 月 24 日直接送达，你单
位在法定期限内未履行缴纳罚款的义务。
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行政强制执行事

先催告书》（（海）应急执行催告〔2020〕002
号），现依法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我局（地址：宁波市海曙区灵桥路
229号4号楼）领取《行政强制执行事先催告
书》（（海）应急执行催告〔2020〕002号），逾期
即视为送达。 宁波市海曙区应急管理局

2020年3月13日

仲 裁 公 告
杭州东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本仲裁委员

会于 2020 年 1 月 10 日刊登在《浙江法制报》第
九版的(2019）杭仲字第431号案件公告，因疫情
影响原定开庭时间予以取消，具体另行公告通
知。特此公告。

杭州仲裁委员会
2020年3月13日


